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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定方：
我们只对技术性的
计量数据负责

湖南计量院是获国家法定计量
检定授权、全省唯一一家对测速仪进
行检定的事业单位。

1月5日，记者采访了该院客服中
心的汤灏。汤灏此前在该院力学计量
科学研究所任副主任，曾在徐真建诉
益阳交警案中出庭作证，同时，他也
数次批准了益阳交警送检的“无锡恒
通公司”生产的雷达测速仪。

汤灏介绍，他记得2013年，“无锡
恒通公司” 的雷达测速仪初次检定，
是长沙一个叫刘有文的人送来检定
的， 但委托单位写的是益阳交警，后
面交费、开发票由交警出的。此后每
年年检由交警送来。送检时，这台仪
器上标明的生产厂家为无锡市恒通
智能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我们的工作只对设备的技术性
的计量性能负责，至于厂家真的还是
假的，不属于我们的工作范畴。我们
不是行政机关， 不做行政方面的审
查。”汤灏说。 ■据澎湃新闻

益阳交警用“山寨”测速仪执法
回应：将全面调查，如违法违纪决不姑息

益阳一市民因开车超速被罚
款扣分，不服告到法院。随着证据
的提交及后续调查，他发现，这台
用于交警执法取证、 自2013年以
来一直使用的雷达测速仪， 竟然
是“山寨”的———“生产厂家”所在
地执法部门发函确认， 当地厂家
根本没有生产、 销售过该雷达测
速仪， 也未与益阳交警部门有过
业务往来。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
起广泛反响。

日前，益阳警方就“山寨测速
仪”一事给出回应，称已成立联合
调查组，将进行全面调查，调查情
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如果涉事
民警有违法违纪行为，将“严肃处
理，决不姑息”。

受罚市民：
交警用“山寨”测速仪执法

2016年1月4日，益阳市民徐真建因
超速接受了罚款100元、驾驶证扣3分的
行政处罚。 警方提供的信息显示，2015
年12月29日9时46分， 他驾驶的湘
H2XR58号小汽车在益阳市迎宾路的团
圆路口至龙州路路口路段超速， 并被流
动测速仪抓拍到了超速18%。

“我感觉自己被‘埋伏’了。”徐真建
说，他平时开车一向稳妥，经过那条路时
没注意到还有测速。为了通过汽车年检，
他处理了罚单， 但随后他向益阳市交警
支队提起行政复议。 警方维持了原行政
行为。

之后， 徐向益阳市赫山区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2016年9月5日一审败诉，案
件目前在二审程序。

在诉讼过程中， 徐真建发现了一些
可疑情况。

益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
行政诉讼答辩状称， 其移动测速设备是
由无锡市恒通智能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无锡恒通公司”）生产的测速
系统。

徐真建及其诉讼代理人张彦， 据此
在网上查阅无锡恒通公司的情况， 但怎
么查也没有查到恒通公司有制造计量器
具许可证书。

2016年12月8日， 张彦向厂家所在
的无锡市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该
公司非法生产。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016年12月
26日，该局向张彦寄来了“行政处理告知
书”，称该局经现场检查，未发现该公司
“有生产、销售雷达测速仪的行为”，所以
决定不予立案。

而无锡恒通公司向锡山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提供的“情况说明”表明，该公司
网页上宣传的车载雷达测速仪是为了推
销，实际未销售过，也从未生产过，他们
并没有生产雷达测速仪的许可证。

1月4日， 益阳交警支队一大队
副大队长袁卫接受了记者采访。

他介绍，2013年，该大队通过长
沙一家代理商购买了“无锡恒通公
司”的雷达测速仪。当时他们不知道
生产雷达测速仪的厂家没有国家制
造计量器具许可证书，也不知道需要
许可证。“是二大队先买， 说好用，我
们通过他们的介绍才买的。厂家可以
提供湖南省计量研究院的检定证书。
所以， 我们通过市政府采购办审批
后，购买了这台设备。我们只是使用
单位， 对于该设备存在的其他问题，
责任不在我们。此外，法院一审判决
我们胜诉，也证明我们使用这台设备
没问题。”

但是，袁卫没有提供采购这台雷
达测速仪的审批报告、购买发票等相
关资料。

为搞清这台设备的来源，1月4
日，记者前往益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

科了解情况。
采购科科长万代威提供了2013

年的益阳市政府采购申报审批表。
记者查阅获悉，2013年益阳市

交警支队申报采购了一台雷达测速
仪、一台流动电子警察、一台证眼雷
达，所有审批表，均只有品名，没有填
写型号、规格。此外，2013年6月27
日，交警支队一大队还与长沙文博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编号为
cs2013062101的合同。

奇怪：
卖家公司地址
登记在民房

1月5日，记者根据合同上卖方提
供的地址， 前往长沙文博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采访。 但合同上登记的长沙市
八一路信息大厦吉祥苑1303室，根本
没有开公司，而是一户人家。

随后， 记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查询获知， 长沙文博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只有一
名自然人股东， 注册资本10万元，法
定代表人为刘有文，公司地址为：长沙
市芙蓉区曙光北路96号人民新村27
栋606房。

然而，当记者找到这个地址时，开
门的同样是住户，且为租户，房屋极为
破旧， 她同样表示不清楚长沙文博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及刘有文。

记者随后拨打了刘有文的手机，
他称自己确实销售过雷达测速仪给益
阳市交警支队，具体厂家名是“无锡的
吧”。对于无锡厂家是否有制造计量器
具许可证，“那我不清楚”。在问到是否
能提供产品代理授权书时， 他挂断了
电话。随后，记者多次拨打及发短信，
亦不理睬。

1月4日，益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法制科科长姚健敏接受了记者采访。

“厂家是否有许可证， 这个没注
意， 我们注意的是这个设备是否通过
了省计量院的检定。退一步讲，山寨也
好，三无也好，责任不在我们，因为我
们有检定合格证书。”姚健敏说，“现在
厂家站出来不承认生产过这个产品，
和我们使用无关。”

交警：
政府审批采购，获权威部门检定


